市总工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及其他法律服务补贴标准

根据《安徽工会职工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管理办法》，制定市总工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及其他法律服务补贴标准。

一、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
（一）法律咨询服务:为职工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每人每天补贴200元（半天100元）。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期间为职工提供代拟法律文书服务的，不再同时享受法律咨询服务补贴。

（二）代拟法律文书服务：为职工提供代拟法律文书服务的，每案补贴200元。同一法律援助人员既为职工提供代拟法律文书服务，又跟进提供与代拟法律文书相应的仲裁、诉讼服务的，不再同时享受代书补贴。

（三）协商、调解案件：每个协商、调解成功的案件基础补贴1-5人案件基础补贴200元，6-10人案件基础补贴400元，11人及以上案件基础补贴600元。协商、调解不成的,10人以下（包含10人）案件补贴100元,超过10人的补贴300元。

（四）仲裁、诉讼代理服务：为职工提供仲裁、诉讼代理服务的,仲裁案件1500元一件；一审案件2000元一件；二审案件1500元一件；执行案件1000元一件。市总工会职工法律一站式服务中心指派同一法律援助承办人员办理两人以上案件的，每增加一名受援人，增加补贴 200元，补贴总额最高不超过5000元。

（五）重大、复杂、疑难案件：重大、复杂、疑难案件,需要多次会见、取证、开庭,或案件需要长时间异地办理,实际办案支出明显超过上述标准的,由承办人员提出申请并出具相关票据,经市总工会职工法律一站式服务中心提请市总工会党组会议研究同意后,可以在原标准基础上适当增加补贴,但最高补贴不得超过6000元。

（六）专职法律援助人员补贴：专职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人员每月应当在累计完成8件法律援助案件（不含法律咨询服务）的基础上，方可领取其余案件的办案补贴，每月领取的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7000元。

（七）案件结案后超过二个月归档的,减半补贴;超过四个月归档的,不予补贴。

（八）终止法律援助的补贴：在市总工会职工法律一站式服务中心决定提供法律援助后因以下原因终止法律援助的，给予承办人每件补贴200元；（1）经济状况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2）受援人自行聘请律师或者其他代理人的；（3）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4）案件终止审理或被撤销的。
（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支付办案补贴:

(1)项目实施单位、案件承办单位或承办人员收取受援人财物的;

(2)擅自终止或者转委托他人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

(3)办理案件不合格或者不负责任给受援人造成损失的;

(4)有事实证明法律援助人员不履行职责而被更换的;

(5)案件承办单位或承办人员所提交的案件材料不符合规定的;

(6)虚构案件冒领办案补贴的。

（十）其他相关费用：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过程中产生的翻译费、公证费、鉴定费,一站式服务中心认为确有必要支付的,根据实际情况代为支付。

（十一）跨省市办案差旅补贴：跨省市办案的差旅补贴参照本地党政机关差旅费相关标准执行。

（十二）补贴申领原则：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实行“以案定补”,已申请工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案件,不得再申请其他财政法律援助经费或者其他办案补贴。

二、其他法律服务补贴标准

（一）参加工会法治公益宣传补贴：参加工会法治公益宣传100元一次。

（二）参与法治体检补贴：参加法治体检，每半天100元；
（三）典型案例撰写补贴：参加省总工会、全总组织的典型案例撰写，入选省总优秀案例的每篇200元，入选全总优秀案例的每篇300元。

未尽事宜，均按照《安徽工会职工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执行。

